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修改部分

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工作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辖区商业汇票业务的通知》（上海银发〔2003〕164号）等21份规范性文件作出如下修改：

    一、删除《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辖区商业汇票业务的通知》（上海银发〔2003〕164号）第七条。

    二、将《上海区域性票据交换范围内签发支票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处罚实施细则》（上海银发〔2005〕143号文印发）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出票人开户银行（或代理行）不报、漏报或迟报出票人签发支票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责令其纠正并按相关规定处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罚款代收机构对空头支票罚款收入占压、挪用的，按《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删除《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银发〔2006〕57号）第二条第（四）项。

    四、删除《上海市银行票据打码机使用管理规定》（上海银发〔2007〕226号文印发）第一条第（四）项、第（五）项。

    五、将《上海市商业承兑汇票不良支付信息报告、发布、使用基本规定》（上海银发〔2007〕257号文印发）第十四条修改为“举报行不报、漏报或迟报商业承兑汇票不良支付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责令其纠正”。

六、将《上海市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结算办法实施细则》（上海银发〔2008〕287号文印发）第十八条修改为“银行机构违反《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结算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理”。

七、将《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电子对账系统管理实施细则》（上海银发〔2009〕118号文印发）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开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其限期整改，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相关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删除《上海市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实施方案》（上海银发〔2009〕178号文印发）“二、实施内容”部分第（一）条第2项、第（二）条第6项、第8项。

    九、删除《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安全报告制度》（上海银发〔2011〕53号文印发）第二十四条。

    十、删除《上海市金融业（银行业）信息安全协调工作预案（试行）》（上海银发〔2011〕249号文印发）“7 监督管理”部分第7.4条第（二）项。

    十一、删除《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货币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综合评估办法》（上海银发〔2012〕45号文印发）“第五部分 评级标准及其运用”中“二、评估结果运用”中的第三款。

    十二、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磁条预付卡和电子现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银发〔2012〕115号）“五、有关要求”部分第（二）项修改为“各商业银行应真实、准确、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和数据， 相关报告以行发文形式报送我分行。我分行将对相关工作适时开展检查核实。对于材料、数据存在严重失实、错误的商业银行，我分行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三、将《上海市国库监督管理实施办法》（上海银发〔2012〕212号文印发）第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对未按规定开展国库监督管理工作、不配合本辖区代理支库业务监督与辅导、国库资金存在风险隐患的机构、部门和有关责任人，上级国库或管辖分行应及时约谈，责令限期整改。对造成国库资金责任事故或资金损失的，还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四、将《上海市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上海银发〔2012〕288号文印发）第六条第（一）项第1目中“经常迟报或直接影响上海市金融统计数据上报的将通报批评”的表述删除；将第六条第（一）款第2目中“出错次数过多或情节特别严重的将通报批评”的表述删除；将第六条第（二）项中“对于知情不报且严重影响统计数据上报时效性或数据质量的将予以通报批评”的表述删除。

    十五、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城市金融网管理办法》（上海银发〔2013〕237号文印发）第二十九条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人民银行负责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联网机构有以下行为的，将对该单位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删除第三十条。

将《小型微型金融机构接入上海城市金融网管理实施细则》（上海银发〔2013〕237号文印发）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联网机构如发现有以下行为的，将对该单位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六、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理人民币发行库管理实施细则》（上海银发〔2014〕84号文印发）第三十七条修改为“代理发行库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三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代理发行库发生擅自动用、调换库存实物等违规情况、重大业务差错和责任事故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十七、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上海银发〔2014〕293号）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实行问责制。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制度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视情节采取责令改正、约见谈话等措施，必要时抄送上级主管、监管部门”。

    十八、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理人民币发行库安全保卫工作管理规定》（上海银发〔2015〕100号文印发）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条所称统一领导是指人行上海分行对代理发行库安全保卫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决策，负责制定代理发行库安全保卫相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将第一百一十四条修改为“代理发行库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人行上海分行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代理人民币发行库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九、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办法》（上海银发〔2016〕274号文印发）第十五修改为：“参与者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删除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二十、将《上海市中小金融机构法人和外资银行主报告行金融统计业务考核办法》（上海银发〔2018〕8号文印发）第六条第（一）项第3目中“对统计数据错报影响人民银行总行数据汇总的金融机构，取消当年评奖资格并给予通报等处罚措施”的表述删除。

    二十一、将《上海票据交换管理办法》（上海银发〔2020〕128号文印发）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票据交换单位违反本办法及票据交换有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采取约见谈话等方式，督促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